
高雄市無意願進入司法程序之非告訴乃論性侵害案件處理流程

110.6.22修正

家防中心受理接獲非告訴乃論性侵害通報案件

家防中心社工聯繫被害人並詳盡告知相關權
益、提供「性侵害被害人權益保障說明書」及
服務資訊。

評估被害人
進入司法流程意願 立即協助報案

被害人有意願

被害人無意願

1. 主責社工持續與被害
人聯繫，回歸個案服
務。

2. 家防中心俟知有犯罪
嫌疑者時，於通盤考
量被害人意願及案情
內容後，將案件資料
函送警察機關依職權
偵辦。

由警察機關進行查處
將相關資料送地檢或少年法庭（院）

警察機關函復查處情況

家防中心列入清冊查核及登錄保護資訊系統

案情
不明確

符合以下要件之一
1.案情明確
2.刑法第228條案件
3.家內性侵害案件

1. 通盤考量被害人意願及案情內容
後，將告發案情等相關資料函送
警察機關。

2. 警察注意被害人之特殊身心狀況。
3. 警察機關於偵辦時，應針對有特
殊身心狀況之被害人，與主責社
工討論適宜之筆錄時間，社工員
依規定提供陪同服務。


